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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  

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
因應先前會議所提事項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(立法會CB(1)157/ 
11-12(02)號文件 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就 2011 年

10月 11日會議所提事

項作出的回應  
 

立法會CB(1)157/ 
11-12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因應 2011年 10月 11日
會議席上所作討論而

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

覽表  
 

立法會CB(1)205/ 
11-12(01)號文件  

⎯⎯ 因應 2011年 10月 25日
會議席上所作討論而

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

覽表 ) 
 
 
 
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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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(由條例草案第 12條
開始 ) 

 
(立法會CB(3)684/ 
10-11號文件  
 

⎯⎯ 條例草案  
 

立 法 會 CB( 1 ) 1 8 2 /
1 1 - 1 2 ( 0 1 )號 文 件  

⎯⎯ 政府當局就 "《升降機

及自動梯條例草案》

和《升降機及自動梯

(安全 )條例》 (第 327
章 )的對應條款 "提供

的文件 ) 
 
討論  
 
2.  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

附錄 )。  
 

政府當局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3.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
(a) 關於條例草案施加於註冊升降機及自

動梯工程師的註冊續期規定  ⎯⎯  
 

(i) 考慮修訂條例草案第 79及 91條，以

載明申請人如符合訂明的規定，註

冊主任須批予註冊續期；  
 
(ii) 查看本港其他法例有否採用上述

建議的替代草擬方式；及  
 
(iii) 就上述建議的替代草擬方式諮詢

業界；  
 

(b) 關於升降機承辦商的註冊，提供申請

人必須符合的註冊規定的詳細資料；

及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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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關 於 將 會 在 條 例 草 案 通 過 後 發 出 的

《實務守則》，在適當時候向法案委

員會匯報其草擬工作的最新情況。  
 
 
II 其他事項  
 
下次會議日期  

 
4. 主席提醒委員，下次會議將於 2011年 11月 8日舉

行。  
 
5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12時 58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2年 2月 14日  
 
 



 
附錄  

 
《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第六次會議過程  
 

日期： 2011年 11月 1日 (星期二 ) 
時間：上午 10時 45分  
地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
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0349 – 
000515 
 

主席  引言   

000516 – 
001113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政 府 當 局 簡 介 立 法 會

CB(1)157/11-12(02)號文件 (下
稱 "該文件 ") 
 

 

001114 – 
002213 

李鳳英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李議員詢問以下事宜：  
 
(a) 關於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

工程師的註冊續期規定，有

否任何關乎 90小時相關持

續進修的特別規定，以及所

需的一年相關工作經驗是

否必須在受僱於同一僱主

期間連續累積得來；及  
 
(b) 有否制訂具體時間表，以加

強註冊承辦商的表現評級

制度，從而配合新法例的實

施。  
 
政府當局回答如下：  
 
(a) 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

師可透過不同途徑符合註

冊續期所需的訓練規定，例

如修讀職業訓練局開辦的

課程，或者參加註冊升降機

及自動梯承辦商提供的合

適內部訓練課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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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b) 註冊續期所需的一年相關

工作經驗可在受僱於不同

僱主的間歇僱傭期內累積

得來；及  
 
(c) 機電工程署 (下稱 "機電署 ")

不斷加強註冊承辦商的表

現評級計劃，預期下一輪的

加強工作可於法案委員會

完成審議條例草案之前進

行。  
 
關於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

師，主席詢問，工程師註冊管

理局規定註冊專業工程師每年

須完成的 30小時持續專業進修

當中的相關訓練，可否視作符

合條例草案下有關註冊續期的

訓 練 規 定 。 政 府 當 局 答 稱 可

以。  
 
李議員察悉，註冊升降機及自

動梯承辦商提供的內部訓練，

可視作符合註冊續期的訓練規

定。她詢問機電署有否設立任

何機制監察這類訓練的質素。  
 
政府當局回答如下：  
 
(a) 《升降機及自動梯 (安全 )

條例》修例建議籌委工作小

組 (下稱 "工作小組 ")現正就

相關訓練的範圍與業界聯

絡；及  
 
(b) 如有需要，機電署會就承辦

商提供的訓練進行審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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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2214 – 
003807 

梁家傑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關於條例草案施加於註冊升降

機及自動梯工程師的註冊續期

規定，梁議員表示，為釋除相

關持份者所表達的擔憂，政府

當局可考慮修訂條例草案第 79
條，以載明申請人如符合訂明

的規定，註冊主任須批予註冊

續期。梁議員補充，他建議的

替代草擬方式亦能達到確保註

冊升降機工程師保持其知識及

技能的目的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在諮詢業界期

間，並無接獲意見反對條例草

案 第 79 條 所 訂 的 註 冊 續 期 機

制。  
 
梁議員對政府當局的答覆有所

保留。據他的印象，業界曾就

條例草案所訂的註冊續期機制

表示關注。  
 
主席詢問，政府當局有否與業

界討論註冊續期機制的任何替

代方案。政府當局答稱，業界

關注註冊續期規定的細節多於

法例條文的草擬方式。主席建

議政府當局就梁議員建議的替

代草擬方式諮詢業界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條例草案第 79
條的現有草擬方式既清晰又易

於 理 解 ， 其 他 法 例 亦 普 遍 使

用。梁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查看

本港其他法例有否採用他建議

的替代草擬方式。政府當局答

允進行有關研究，然後向法案

委員會匯報。  

政府當局須

採取會議紀

要 第 3 段 所

述的行動。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須

採取會議紀

要 第 3 段 所

述的行動。
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須

採取會議紀

要 第 3 段 所

述的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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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3808 – 
010501 

劉秀成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1 

政府當局回答劉議員的查詢時

表示，註冊主任將由發展局局

長委任。劉議員關注到，這項

安 排 或 會 抵 觸 本 港 既 定 的 安

排，即專業人士的註冊由相關

專業機構而非政府執行，例如

工程師註冊管理局負責專業工

程師的註冊。此外，這項安排

或會違反《基本法》第一百四

十二條。他詢問，業界是否同

意條例草案建議的 "註冊主任 "
安排，以及政府當局有否考慮

另一方案，把條例草案下的註

冊 職 能 授 予 工 程 師 註 冊 管 理

局。  
 
政府當局澄清，條例草案不會

影響本港的工程師專業在評估

及授予專業資格方面的現有安

排。註冊主任只會評估註冊專

業工程師 (該等人士已向工程

師註冊管理局註冊 )是否符合

條例草案訂明的註冊規定，而

這項評估與工程師在工程師註

冊 管 理 局 所 作 的 註 冊 屬 兩 回

事。註冊主任亦不會判定註冊

專 業 工 程 師 的 專 業 資 格 。 因

此，條例草案既不會抵觸工程

師專業的既定註冊安排，也不

會違反《基本法》第一百四十

二條。  
 
主席同意，條例草案不會影響

本港的工程師專業在評估及授

予專業資格方面的現有安排。

他澄清， "升降機及自動梯 "不
屬工程師專業資格的其中一個

工種類別。現時，註冊專業工

程師的身份並非註冊為升降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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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／自動梯工程師的先決資格，

條例草案下的安排也是如此。

他認為條例草案下的註冊安排

近似發牌，註冊主任的職能屬

行政性質，不涉及評估專業資

格。  
 
政府當局補充，工作小組內有

相關工程專業團體的代表，他

們並沒有對條例草案中有關註

冊主任的角色的安排提出任何

反對。  
 
應劉議員要求，助理法律顧問 1
表示，鑒於條例草案第 72、 73
條及附表 9指明申請人須為註

冊專業工程師，根據條例草案

的條文，註冊主任不會參與評

估申請人的專業資格。根據上

述條文，註冊主任似乎主要負

責行政工作，評估申請人是否

符 合 條 例 草 案 訂 明 的 相 關 規

定。  
 
主席要求政府當局確定工程師

註冊管理局的角色不會受到條

例草案影響。政府當局給予正

面的答覆。  
 
劉議員認為，為施行條例草案

而另設註冊當局或會使工程師

專業的註冊制度變得累贅。不

過，只要本港的相關專業團體

同意條例草案建議的安排，他

便不會對此事提出強烈意見。  
 

010502 – 
011451 

劉秀成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劉議員提及該文件中有關 "機
齡 "的部分，並詢問條例草案有

否規定升降機使用某段時間後

必須進行大修。  

 



 

6 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政府當局表示，不同品牌升降

機的零部件的預計使用年期長

短不一，故難以制訂適用於所

有升降機的單一大修時間表。

然而，升降機的原廠生產商應

就其生產的零部件提供相關指

引，包括預計使用年期。註冊

升 降 機 承 辦 商 須 參 考 這 些 指

引。政府當局補充，升降機的

使用密集程度也是決定是否需

要維修保養的考慮因素。為確

保升降機操作良好，條例草案

訂明升降機必須每年由註冊升

降機工程師檢驗。  
 
劉議員表示，根據他過往在房

屋委員會的經驗，倘若升降機

的保養服務由非原廠承辦商提

供 ， 其 發 生 意 外 的 機 會 便 較

高。因此，他建議為升降機備

存工作日誌，記錄零部件的更

換歷史。讓升降機擁有人在意

外發生時，可證明有否為有關

的升降機進行適當的維修保養

工程。  
 
政府當局同意，備存工作日誌

是 有 用 的 措 施 ， 也 是 法 例 規

定。每部升降機須附有一本工

作日誌，而就不當情況作出報

告的進一步規定如下：  
 
(a) 如在升降機每年檢驗中發

現問題，必須把報告送交負

責人 (即僱用或安排工程師

檢驗有關升降機的人士 )和
機電工程署署長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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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b) 升降機安全部件及設備的

主要更改工程必須獲得事

先許可。  
 

011452 – 
012251 

葉偉明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葉議員提及該文件，並提出以

下意見：  
 
(a) 關 於 " 價 低 者 得 的 招 標 方

式 "部分，政府當局將採取

甚麼措施，以維持由現有業

界人士成立的註冊升降機

承辦商的質素。此外，政府

當局是否計劃規定升降機

擁有人須提交投標價格資

料，方便監察業界；及  
 
(b) 第 7 段 載 述 的 人 力 資 源 狀

況，是否基於升降機工程須

由兩名升降機工程人員一

同進行的假設而作出。  
 
政府當局回答如下：  
 
(a) 條例草案為註冊升降機承

辦商訂明多項註冊規定，例

如承辦商是否能夠從相關

的升降機生產商處取得技

術協助或其他支援。註冊一

經批予，註冊升降機承辦商

便可承辦升降機工程；及  
 
(b) 該文件第 7段載述的人力資

源狀況，是基於升降機工程

須由兩名升降機工程人員

一同進行的假設而作出的。 
 
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詳細

資料，說明申請人須符合哪些

規定方可註冊為註冊升降機承

辦商。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須

採取會議紀

要 第 3 段 所

述的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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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12252 – 
012609 

政府當局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

 
第 2分部  ⎯⎯  負責人及註冊

人士的責任  
 
第 1次分部  ⎯⎯  升降機的負

責人  
 
條例草案第 12條  ⎯⎯ 負責人

有責任確保升降機妥善維修及

安全操作  
 
條例草案第 13條  ⎯⎯ 負責人

就升降機的使用及操作的責任  
 
條例草案第 14條  ⎯⎯ 負責人

就附表 4指明的升降機的附加

責任  
 
附表 4 ⎯⎯  第 10及 11條適用

的升降機  
 
委員並無就條例草案第 12至 14
條及附表 4提出問題。  
 

 

012610 – 
012908 

李鳳英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條例草案第 15條  ⎯⎯ 負責人

有責任確保保養工程及若干其

他升降機工程由註冊升降機承

辦商承辦  
 
李議員詢問，機電署會否透過

其網站或其他途徑提供註冊升

降機承辦商名單，以供升降機

擁有人閱覽。政府當局表示，

註冊升降機承辦商的登記名冊

已登載機電署的網站。  
 

 

012909 – 
014729 

政府當局  
李鳳英議員  
主席  

第 2次分部  ⎯⎯  註冊升降機

承辦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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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葉偉明議員  條例草案第 16條  ⎯⎯ 註冊升

降機承辦商有責任妥善和安全

地進行升降機工程等  
 
李議員察悉，違反條例草案第

16(1)條 下 的 規 定 會 引 致 刑 事

法律責任。她關注該等規定有

否客觀的標準，使註冊升降機

承辦商充分瞭解他們的責任，

並 知 道 如 何 履 行 。 李 議 員 詢

問，業界是否知悉條例草案第

16(1)條的草擬方式，以及有否

對此表達關注。  
 
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，工作小

組曾討論條例草案所訂的註冊

升降機承辦商的責任，並沒有

就條例草案第 16條的條文提出

反對。政府當局補充，《實務

守則》將載明如何符合各項規

定的詳細資料。  
 
主席詢問會否設立上訴機制，

政府當局表示會。  
 
李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就委員提

出的事項提供現有及日後的相

關《實務守則》。政府當局答

稱，工作小組現正更新《實務

守則》，擬稿尚未備妥。至於

現行安排，委員可參閱已上載

機電署網站的《實務守則》。

關於將會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發

出的《實務守則》，主席要求

政府當局在適當時候向法案委

員會匯報其草擬工作的最新情

況。  
 
李議員表示，業界未必熟悉條

例草案，並認為法案委員會同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須

採取會議紀

要 第 3 段 所

述的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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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時審議《實務守則》和條例草

案 是 可 取 的 做 法 。 葉 議 員 指

出，升降機擁有人將須承擔刑

事法律責任，並建議政府當局

就第一版的經修訂《實務守則》

(將於條例草案通過後發出 )諮
詢相關的事務委員會，讓公眾

得知經修訂的《實務守則》中

的重要改變／規定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會就《實

務守則》的草擬事宜與工作小

組保持密切聯絡及詳細討論。

由於當局將會參考條例草案的

條文擬備新一套《實務守則》， 
政府當局表示現時未能提供該

等《實務守則》，但答允把《實

務守則》擬稿上載機電署的網

站 ， 以 供 公 眾 閱 覽 及 提 出 意

見。  
 

014730 – 
020445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第 3次分部  ⎯⎯  註冊升降機

工程師  
 
條例草案第 17條  ⎯⎯ 註冊升

降機工程師有責任妥善和安全

地進行升降機工程等  
 
第 4次分部  ⎯⎯  註冊升降機

工程人員  
 
條例草案第 18條  ⎯⎯ 註冊升

降機工程人員有責任妥善和安

全地進行升降機工程等  
 
第 3分部  ⎯⎯  升降機的檢驗  
 
條例草案第 19條  ⎯⎯ 釋義  
 
條例草案第 20條  ⎯⎯ 在投入

使用及操作前檢驗升降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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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條例草案第 21條  ⎯⎯ 在主要

更改後檢驗升降機  
 
附表 1 ⎯⎯  主要更改  
 
附表 2 ⎯⎯  升降機及自動梯

的安全部件  
 
附表 3 ⎯⎯  升降機及自動梯

的安全設備  
 
委員並無就條例草案第 17至 21
條及附表 1至 3提出問題。  
 

020446 – 
021325 

政府當局  
李鳳英議員  
主席  

條例草案第 22條  ⎯⎯ 升降機

的定期檢驗  
 
附表 5 ⎯⎯  升降機及自動梯

的定期檢驗及保養 (第 1部至第

3部 ) 
 
李議員詢問，下次檢驗升降機

的到期日是否必須在升降機內

展示。政府當局答稱，必須在

有關升降機內展示的准用證，

會註明上次檢驗的屆滿日期。  
 

 

021326 – 
021430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條例草案第 23條  ⎯⎯ 檢驗有

負載的升降機  
 
委員並無就條例草案第 23條提

出問題。  
 

 

021431 – 
021439 

主席  主席表示下次會議將於 2011年
11月 8日舉行。  
 

 
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2年 2月 14日  


